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建筑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的紧急通知

区内各建筑业企业（施工企业）：
　　根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的通知》（应急厅函〔2024〕96号）、《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企业 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的通知》（粤安办〔2024〕41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的紧急通知》（佛安办〔2024〕47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的紧急通知》（佛建发〔2024〕68号）要求，现请区内各建筑业企业（工商登记在南海区行政区域内的施工企业）于2024年5月30日前完成2023年度安全生产费用统计数据填报，以后年度应于每年3月30日前完成上一年度安全生产费用统计数据的报送。
　　请区内各建筑业企业高度重视，按要求完成数据填报，填报网址：https://www.mem.gov.cn/fw/ywxt/，填报具体操作参看《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系统操作手册-企业用户》（详见附件）
 
附件：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系统操作手册-企业用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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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的紧急通知

 

 

区内各建筑业企业（施工企业）：

 

  

根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

报工作的通知》（应急厅函〔

2024

〕

96

号）、《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企业

 

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的通知》（粤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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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号）、

《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关于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

的紧急通知》（佛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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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转发关于

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统计直报工作的紧急通知》（佛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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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安全生产费用统计数据填报，以后年度应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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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完成上一年度安全生产费用统计数据的报送。

 

  

请区内各建筑业企业高度重视，按要求完成数据填报，填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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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操作手册

-

企业用户》（详见附件）

 

 

 

附件：安

全生产费用统计系统操作手册

-

企业用户

.doc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4

年

4

月

28

日

 

 

